附件1

深圳市大鹏新区2022年预算调整方案

为切实做好2022年大鹏新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使用工作，有力保障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事业发展等需求，根据《预算法》等有关规定，拟制了大鹏新区2022年预算调整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原因
根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安排，结合各专项债券项目2022年实际可形成支出情况，2022年新区申报了专项债券资金需求8.5亿元。1月初，市财政局批复下达新区提前告知批次专项债券资金0.6亿元，该笔资金已纳入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本次增加安排大鹏新区2022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度7.9亿元，全年合计下达新区专项债券额度8.5亿元。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关于预算在执行中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额的应当进行预算调整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关于市县级政府从上级政府转贷的专项债务收入应当列入预算调整方案的规定，应当进行预算调整。
本次预算调整根据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要求，专项债券转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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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支出以及发行费用均列入政府性基金预算，因此本次预算调整只涉及政府性基金预算及相应项目调整。
二、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事项
2022年新区政府性基金年初安排预算收入14.4亿元，相应安排预算支出14.4亿元。由于本次拟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7.9亿元，根据《预算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及《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规定，对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作如下调整：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根据新增分配的大鹏新区2022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额度，增加安排“转移性收入”类下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7.9亿元，增加安排“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0.1亿元，其余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项目金额不变。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增加安排“城乡社区支出”类下“污水处理费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1.5亿元，主要是王母河、西涌河、新大河综合整治及全面消除黑臭水体整治等项目支出。
2.增加安排“其他支出”类下“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6.4亿元，主要是医疗设备购置支出0.3亿元、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支出3.1亿元、保障性住房项目支出1.4亿元、南澳码头项目支出1.6亿元。
3.增加安排“债务发行费用支出”类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发行费用”25.4万元。根据深圳市财政局《关于政府债券发行费用区级分担事宜的通知》（深财库〔2021〕28号）要求，5年期（含）以上债券的发行手续费为债券发行面值的0.8‰，发行登记服务费为债券发行面值的0.064‰。同时，根据深圳市财政局有关要求，自2022年起将付息兑付服务费计入发行费用。新区2022年后续专项债券发行总额为7.9亿元，计算后可得债券发行费用及发行登记服务费共计25.4万元。
4.增加安排“债务付息支出”类下“地方政府专项债付息费用”0.1亿元。
[bookmark: _GoBack]进行上述调整后，新区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2.4亿元，其中：彩票公益金收入20万元、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专项收入0.3亿元、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10亿元、债务转贷收入8.5亿元、上年结余收入3.5亿元。新区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2.4亿元，其中：城乡社区支出3.5亿元、其他支出6.8亿元、调出资金8.6亿元、年终结余3.1亿元、债务付息支出0.4亿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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